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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代替 CAS 267—2017《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肉鸡》，与  CAS 267—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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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bookmark: _Toc454892646][bookmark: _Toc454894433][bookmark: _Toc458158506][bookmark: _Toc430184104][bookmark: _Toc430183930][bookmark: _Toc71719560]0.1 总则 
为了保障动物源性食品的质量、安全和畜牧养殖业的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填补我国农场动物——肉鸡福利标准的空白，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基于国际先进的农场动物福利理念，结合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规定了农场动物——肉鸡福利生产要求。 
本标准为农场动物福利要求中肉鸡的养殖、运输、屠宰全过程的要求。 
0.2 基本原则 
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是农场动物福利系列标准的基础，五项基本原则为： 
a) 为动物提供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清洁饮水和饲料，使动物免受饥渴； 
b) 为动物提供适当的庇护和舒适的栖息场所，使动物免受不适； 
c) 为动物做好疾病预防，并给患病动物及时诊治，使动物免受疼痛和伤病； 
d) 保证动物拥有避免心理痛苦的条件和处置方式，使动物免受恐惧和精神痛苦； 
e) 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和同伴，使动物得以自由表达正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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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肉鸡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79585122][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79585123][bookmark: _Toc26718931]本标准规定了肉鸡福利的术语和定义、雏鸡、饲喂和饮水、养殖环境、饲养管理、健康计划、运输、屠宰以及记录与可追溯。 
本标准适用于肉鸡的养殖、运输、屠宰全过程的动物福利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79585124]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场动物福利 farm animal welfare 
农场动物在养殖、运输、屠宰过程中得到良好的照顾，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惊吓、疼痛、 痛苦、疾病或伤害。 

环境富集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农场通过提供自然和人造物体或环境，供动物社交、娱乐、觅寻和探究，以增强动物机体和心理刺激，达到满足动物行为习性正常表达和心理、机体健康需要的管理方式。

异常行为  abnormal behavior
当肉鸡的心理或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所表现的一类重复且无明显目的、或对自己及同伴造成伤害的行为。

快大型白羽肉鸡 large-white-feathered broiler 
羽毛通常为白色的、生长速度快的大型肉鸡，通常在 35 日龄～42 日龄出栏，体重达 1.8kg 以上。  

小型白羽肉鸡 small-white-feathered broiler 
通常指以白羽肉鸡父系公鸡为父本，高产褐壳蛋鸡为母本，杂交配套生产的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的肉鸡，其通常在30 日龄～49 日龄出栏，体重在0.9 kg~1.8 kg。

黄羽肉鸡 yellow-feathered chicken 
羽毛为黄色或有色羽的肉鸡，是优质型肉鸡的统称，包括中国的地方品种和以其特征为主培育的优质肉鸡品种和配套系的统称。

慢速鸡种 slower growing breed
        指生产周期内平均生长速率不超过50g/天的鸡种（屠宰日龄通常超过56天）。

户外散养 free-range farming 
可自由出入鸡舍，自由活动、自由采食和饮水，并得以庇护的养殖方式。 

垫料平养 feeding on litter floor 
在圈舍内地面垫料饲养的养殖方式。 

 网上平养 feeding on the net rack 
在圈舍内人工架设的网架（单层或多层）上饲养的养殖方式。 

立体网养 feeding on the multi-layer slatted floor
在圈舍内多层网床饲养的养殖方式。 

致晕屠宰 stunning slaughter 
通过使用致晕设备使动物在放血前处于完全无知觉状态的屠宰方法。 
雏鸡 
来源 
雏鸡应来源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肉鸡孵化场，其种鸡是经过疾病净化的健康鸡群。
宜饲养慢速鸡种。 
出雏与贮运 
黄羽肉鸡在出雏当天宜进行雌雄鉴别，以伴性遗传鉴别法为宜。进行翻肛鉴别时，鉴别员应做好消毒卫生工作。 
出雏当天应实施相关疫苗的免疫接种。 
不宜对雏鸡进行断喙。确需断喙时，宜在出雏当天采用红外线断喙技术实施断喙。断喙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掌握有关动物福利知识。 
雏鸡应采用标准雏鸡箱存放、转运，每 100 只雏鸡所占面积不应少于 0.25 m2。
存放时，雏鸡所处的高度的室温在32℃～35℃，湿度在 60%～70%，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4 h。雏鸡转运宜采用专用运输车辆，车厢温度控制在 22℃～26℃，且通风良好。 
饲喂和饮水 
饲料 
饲料和饲料原料的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饲料供给应符合肉鸡品种特性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求，应满足肉鸡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以及正常生长发育的要求。 
鸡场购入的配合饲料，应有供方饲料原料组成及营养成份含量的文档记录；自行配料时，应保留饲料配方及配料单，饲料原料来源应可追溯。 
不应使用哺乳动物或禽类动物蛋白源的饲料（不包括乳制品）。 
饲料的运输、贮存和输送应保持安全卫生，设置防鼠、防鸟、防潮设施，防止霉变和霉菌毒素污染。 
饲喂 
不应突然变更饲料种类和饲喂量，如需变更应逐步过渡。
应提供充足的采食空间，线性食槽 5 cm/只（单侧）或 2.5 cm/只（双侧），圆形食槽（按其周长计）不应少于 1.8 cm/只。 
喂料器应均匀地分布在鸡舍，鸡只到达最近喂料器的距离不应超过 4 m。
应根据鸡只的日龄和大小设置喂料器的最佳高度，以鸡只的背部高度等高为宜。 
应保持饲喂设备清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防止残余饲料的腐败变质。
应按照肉鸡的品种不同或生长需要提供适量砂砾以助消化。  
饮水 
应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若使用天然水源，应对潜在疾病风险进行评估。 
饮水器应均匀分布在鸡舍，鸡只到达饮水器的最大距离为 4 m。 
应确保每只鸡有足够的饮水空间，饮水器最低设置数量：钟式饮水器 100 只/个，乳头饮水器为 10 只/个。 
饮水器高度应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和鸡只日龄及大小设置，乳头式饮水器以鸡只的眼线等高为宜，钟式饮水器的饮水高度与鸡只背部等高为宜。
供水系统应定期检测、清洗、消毒和维护，并有完善的卫生管理措施。饮水系统中使用的蓄水设施应封闭，并定期清洗消毒。 
应有应急供水计划和供水设施，以确保在紧急情况或冰点以下时，鸡只能够获得充足饮水。
养殖环境 
设施设备 
鸡场的建设应符合生物安全要求，鸡场员工生活区、饲养区、运动场等分界明显，应设置围栏或隔网。鸡场外围应设防疫隔离区，有专门的净道和污道与外界相通，净道和污道不交叉。 
鸡场应配套病死鸡剖检室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 
鸡舍及舍内设施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害的材料，舍内的电器设备、电线、电缆应符合相关规范，且有防护措施防止鸡只接近和啮齿类动物的啃咬。 
鸡舍应满足温度要求，且保温隔热，地面和墙壁应易于清扫、消毒。 
鸡舍内外设备噪音应严格控制，舍内设备运行时总噪音不应超过 70 dB。 
鸡场安装的围栏、隔网、食槽、饮水器等所有与鸡群接触的饲养设施不应对鸡群造成伤害。 
应设置防止鼠、猫、犬等其他动物闯入的设施，避免鸡群恐慌或受伤等突发事件发生。 
如在饲料线和饮水线上方设有防栖装置或者栖息装置，防栖装置不应带电或连接任何电源，栖息装置应尽量避免鸡粪落入料槽和水槽。
地面和垫料 
鸡舍地面应平整、干燥，方便有效清洁和消毒。 
垫料平养时，鸡舍内鸡只活动区域的地面应覆盖垫料。
垫料平均厚度：夏季 2 cm～5 cm，冬季为 5 cm～10 cm。应及时补充新鲜垫料。
垫料应卫生、干燥、易碎、松散，无板结。
网养的底网应有效支撑，底网材质和网眼大小不应给鸡只造成不适，网眼大小应能保证鸡粪可以顺利下落且不会卡住鸡爪和鸡喙。
网面应分隔为一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不小于4 m2。 
立体网养不宜超过4层，层间距不宜小于75 cm，并进行有效的隔离，防止造成层与层之间的相互污染。 
照明 
鸡舍宜引入自然光照，并配备足够的照明设施，确保光线充足、均匀。鸡头位置的光照强度育雏期 20 lx～30 lx，生长期光照强度不低于 10 lx。 
对于人工光照的鸡舍，24小时内的光照程序应满足：至少提供8 h的连续光照和6小时的黑暗期。7日龄内和屠宰前3天不适用此光照程序。
人工光源的打开和关闭宜以渐进方式进行。 
温、湿度与通风 
应根据肉鸡不同生长阶段、饲养密度施以所需最佳温度，避免温度的骤变。 
实时测定鸡舍内有害气体浓度，根据有效通风，舍内相对湿度宜控制在 50%～70%。 
应保持舍内空气质量良好，有害成份符合 NY/T 388 规定。 
饲养密度 
应提供充足的饲养空间，保证鸡群起卧等活动的需要。 
白羽肉鸡应确保鸡只在养殖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超过表1的密度。
白羽肉鸡最大饲养密度                    单位为公斤每平方米
	
饲养模式
饲养模式
出栏目标体重（kg）
	≤ 1.5
	1.5 ~ 2
	2 ~ 2.5
	2.5 ~ 3.4

	垫料平养
	27.5
	30
	33
	36

	网上平养
	27.5
	30
	33
	36

	立体网养
	27.5
	33
	36
	42



	饲养方式
	黄羽肉鸡最大饲养密度

	
	0 周～2 周
	3 周～4 周
	5 周～7 周
	8 周～11周
	＞ 11 周

	散养
	25
	15
	13
	9
	-

	
	
	19
	15
	11
	9

	
	
	
	19
	15
	13

	垫料平养
	30
	19
	13
	11
	11

	
	
	23
	17
	14
	11

	
	
	
	21
	15
	13

	网上平养
	42
	25
	14
	12
	12

	
	
	34
	19
	13
	12

	
	
	
	21
	13
	12


黄羽肉鸡的养殖密度：
——出栏体重＜1.5kg的，养殖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超过27.5 kg/m2；
——出栏体重≥1.5kg的，养殖过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超过33 kg/m2。
当出现死亡率或受伤率升高、啄羽、啄癖等异常行为或异常情况时，应检查鸡舍环境质量、日粮配方和养殖密度，并在必要时应加强通风换气、补充营养或降低密度。
舍外场地 
散养应设置足够空间的舍外场地，舍外面积不应少于 2 m2/只。 
舍外场地应注重安全卫生，保持干燥，并有良好的排水措施。 
在鸡舍周围 20 m 范围内，应为鸡只提供不少于 8 m2 /1000 只的遮荫棚或人工庇护区域，且应布局合理。 
鸡舍周围应分布充足的出入口供鸡群自由出入，每 600 只的鸡群宜至少设置 2 个出入口，出入口规格为高不应小于 45 cm、宽度不应小于 50 cm。 
出入口基部有台阶时，应设坡道，便于鸡只轻松出入。
夜间应关闭出入口，以防兽害的侵袭。 
环境富集 
应尽早（一般不迟于 7 日龄）提供环境富集物，如栖木（栖架）、沙浴池、啄食物（木块、悬挂并打结的粗吊绳）、玩具、以及芸薹类蔬菜或无毒植物。重复使用的富集物应彻底清洁消毒。 
宜为白羽肉鸡提供栖息平台。
宜为黄羽肉鸡提供栖架，并满足：
a) 栖架横杆应能够支撑鸡只脚垫，直径以2.5 cm ~5 cm为宜，所用材料应防滑且没有锋利边缘；
b) 栖架横杆总长度至少应保证 20%的鸡群自由栖息；
c) 栖架杆间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30 cm，与墙壁和屋顶的距离不小于20 cm；
d) 栖架各层的垂直高度应为30cm～40cm，栖架最上层距地面的垂直高度不宜超过1m；
e) 栖架的摆放位置不应对饮水和饲料造成污染。 
饲养管理 
人员要求 
鸡场管理和饲养人员应接受过动物福利相关知识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基本知识，能够胜任其所承担的工作。 
抓鸡 
抓鸡应在低光照或夜间实施，应握住鸡只的双翅或双脚，不应抓提鸡只的头部和颈部，轻抓轻放，动作温和，以减少鸡只的惊吓和应激反应。 
日常管理 
鸡群的日常管理应采用温和方式，所有活动应缓慢、谨慎，以减轻鸡群的恐惧、损伤及不必要的惊吓。 
应每天对鸡舍进行卫生清洁工作，包括饮水、饲喂设施及地面等。 
应随时清除鸡舍及周围环境中可能被鸡群误食的铁丝、塑料布、电线等杂物。 
应每天对舍内设备如水线、料线、温控装置、通风设备、清粪系统等进行检查，发现故障，立即排除。 
应尽量缩短对鸡群实施断喙、修喙、免疫接种、治疗（如注射）、称重、装车运输等过程的时间。 
应每天对鸡群进行检查，发现健康不佳或受伤等福利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隔离、淘汰等措施妥当处置。 
应识别可能对动物福利造成不利影响的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各种紧急情况，并制定应对方案。 
应记录并保存日常检查的内容。 
健康管理 
健康计划
鸡场应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兽医健康计划，内容应至少包括： 
——生物安全措施； 
——疫病防控措施； 
——药物使用及残留控制措施； 
——病死鸡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措施；
——其他涉及动物福利与健康的措施等。 
鸡场应定期对健康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适时对计划进行更新或修订。 
药物管理与使用
鸡场所使用的药品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部门公告要求。所有药品应按照保存要求在专用的药品柜贮存，并设专人管理，做好购买、贮存、领用、清理记录。
所有药品应在兽医指导下使用，并做好使用记录。
除治疗目的外，不使用抗生素或类似含抗生素的药物。
鸡只治疗用药后淘汰上市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测，做到无药物残留。
在饮水中添加药物或抗应激剂时，应确保均匀添加，并做好添加记录。
宜通过远程监测、识别、预警等技术，尽早识别出患病鸡只并精准使用治疗用药，尽量减少因病情加重、病情传播造成的抗生素等药物的使用。
运输 
管理 
运输方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并应制定运输应急预案措施。 
捕捉、装卸和运输肉鸡人员（司机和押运人员）应经必要的指导和培训，了解兽医和动物福利基本知识、能够胜任所承担工作。 
捕捉 
禁食时间应控制在 6 h～8 h，运输前 1 h 应停水。 
肉鸡养成上市时的捕捉，应在暗光或蓝光下进行，采取适当的隔挡，防止鸡群拥挤或踩踏。对于多层饲养的鸡群，捕捉时应防止鸡群从高空坠落。靠近鸡群时，应尽量降低噪音、灰尘和混乱，避免鸡群紧张和恐惧。 
捕捉可采用单手法（抓握双脚）和双手法（抱胸扣翅法）。不应抓提鸡只的头部和颈部，操作时应轻柔小心，避免鸡只大小腿及鸡翅充血、出血或骨折。 
运输 
运输车辆、运输笼及所有与鸡群接触的表面，不应存在锋利边缘或突起物，使用前后应彻底清洗消毒，鸡笼清洗时笼内不应有活鸡。 
运输时应采用肉鸡标准运输笼，笼高不应低于 28 cm。装载密度（按笼底面积计算）：白羽肉鸡不应小于 500 cm2/只，黄羽肉鸡不应小于 400 cm2/只。 
避免在极端天气运输鸡只，如遇有恶劣天气有防护措施（挡风板、帆布）。当气温高于 25℃（湿度大于 75%）或低于 5℃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因温度过高或过低引起鸡群的应激反应。 
司机应做到平稳驾驶，减少运输过程中的噪音，运输时间应控制在 2 h 以内。押运人员在运输过程中应注意观察鸡只状况，避免死亡。 
屠宰 
 管理 
屠宰企业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屠宰企业的相关人员应掌握致晕屠宰的技能。
致晕和宰杀设备应安全、高效和可靠，使用前后应彻底清洁、消毒。 
屠宰设备使用前应有专人进行检查，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待宰栏 
待宰栏的温度、湿度的要求适宜鸡只正常要求，应通风良好，采用弱光或蓝色灯光照明，有防止阳光直射和恶劣天气的措施，将肉鸡应激风险降到最低。 
肉鸡运抵屠宰场后，应尽快安排宰杀，待宰时间不宜超过 2 h。 
挂鸡 
挂鸡员应经培训，能够胜任工作，熟悉肉鸡镇静处理技术，以减少肉鸡不必要的痛苦或紧张。 
待宰鸡悬挂至屠宰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30 s。 
致晕与放血 
致晕方式应能使鸡只瞬间失去知觉和疼痛感，直至宰杀工序完成。 
致晕过程不宜采用直流致晕的方式。 
致晕—放血间隔不宜超过 10 s。可采用设备放血或人工放血。在放血后 5 s 内的位置应配备检查人员，对放血不充分的鸡只，进行补刀操作。放血到热烫的过程不少于 3 min。 
如因宗教或文化原因不允许在屠宰前使鸡只失去知觉，而直接屠宰的，应在平和的环境下尽快完成宰杀过程。 
记录与可追溯 
除通常的养殖记录外，肉鸡养殖、运输、屠宰全过程的福利相关内容应予以记录，并可追溯。 
记录可采用电子、纸质或其他可行方式。 
肉鸡养殖、运输、屠宰全过程的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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